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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本金及相应
利息和其他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24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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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新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波瑜旺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佳旺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

奉化市嘉旺食府餐饮有限公司

宁波以法莲散热设备有限公司

宁海县乐业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天海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浙东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锦茂建设有限公司

象山信联能源有限公司

象山亿通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恒海航运有限公司

象山华东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讯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兴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4,000,000.00

15,000,000.00

11,000,000.00

16,316,391.91

7,972,112.31

16,999,993.86

4,100,000.00

13,923,200.00

13,000,000.00

12,000,000.00

8,537,000.00

1,500,000.00

2,85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9,035,382.00

19,999,999.86

17,850,916.03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新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潘亚方、汪惠儿、潘亚波

浙江新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潘亚方、汪惠儿、潘亚波、成瑜

浙江新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潘亚方、汪惠儿、潘亚波

宁波富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吴迎、宁波华一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王星平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何平刚、张适、何贤维、陈项松

慈溪市长大机械有限公司、慈溪市明兴转轴厂、戚旭军、许青青、慈溪市浒山纪兴针织厂；徐明
星；钱婉芬

薛春苗、薛安连、薛瑞业、金娇君、宁海县薛岙砖瓦厂、薛亚巧、

宁波天海它山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天海十里红妆大酒店有限公司、胡大林

宁波市浙东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象山三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干耀、干国成、陈秋芬、钱云辉

余利丰、陈亚萍、傅阳春、李卓军

张建军、象山远达物流有限公司、象山春发煤气有限公司、姚骏钰、王胜跃

姚波、王赛飞

尤银思、薛翠英、宁波恒海航运有限公司

宁波荔港大酒店有限公司、陈和平、林琼瑶

浙江讯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高利翔、沈雁飞、杭州湛湛贸易有限公司、高泉生

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叶祥均

宁波三基钢管有限公司、宁波柯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罗杰、陈绒儿

宁波市鄞州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6信银甬鄞贷字第160141号

2016信银甬鄞贷字第160142号

2016信银甬鄞贷字第160140号

2016信甬明银贷字第160036号、2016信甬明银贷字第160035号

2016信甬奉银贷字第166032号、2016信甬奉银贷字第166099号

2015信甬桥银贷字第150352号、2015信甬桥银贷字第150353号、2015信甬桥银贷字第150362号、2016信甬桥银贷字第
160047号、2016信甬桥银贷字第160059号

2016信甬宁银贷字第160059号、2016信甬宁银贷字第160158号、2016信甬宁银贷字第160234号

(2016)信银甬兴贷字第161021号

2016信甬象银贷字162033号

2015信甬中兴银贷字第151107号

2014信甬榭银贷字第141031号、（2015）信银甬榭展字001号

2016信甬象银贷字第162009号、2016信甬象银贷字第162037号

（2017）信甬宁银贷字第170113号

（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28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29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30号、（2015）信甬镇银贷
字第152031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32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33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34号、
（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2035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1012号、（2015）信甬镇银贷字第151013号

2014信甬大银贷字第141023号、2015信甬大银贷字第156024号、2015信甬大银贷字第156031号、2015信甬大银贷字第
156097号

2014信慈银贷字第140013号、（2015）信慈银贷展字第140013号、2014信慈银贷字第140016号、（2015）信慈银贷展字第
140016号、2014信慈银贷字第140017号、（2015）信慈银贷展字第140017号

2015信慈银贷字第150204号、2015信慈银贷字第150212号、2015信慈银贷字第150220号

2015信甬二银贷字第156007号、2015信甬二银贷字第156008号、2015信甬二银贷字第156009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浙江百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及杭州飞祥铝业有限公司项目竞价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公开竞价处置

以下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处置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竞价实施
前1日向我分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浙江百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及杭州飞祥铝业有限
公司两户不良债权资产：截至基准日2017年12月20日债权本金人
民币为46098952.48元，美元1,546,087.69元；截至2014年8月15日利
息人民币为2988295.36元，美元40564.16元以及2014年8月15日之
后的相应利息。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
准。本次竞价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竞价方式。

二、竞价时间：2018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17 时（延时的
除外）

三、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月30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
向本公司电话咨询或直接来我公司现场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资
料。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我司仅提供部分参
考资料。

四、报名方式：本场竞价为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公开竞价，
竞买人须登陆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
com/）报名参与竞价并交纳200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
程可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五、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
誉。但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竞价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竞价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竞价标
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3）其
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竞价标的的主体。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次竞价标的的，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zc.paimai.tao-
bao.com/）

七 、看样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八、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王先生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

司纪检监察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2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
支行拟对温州市圣雅氏实业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 2018 年 1 月 15 日，
温州市圣雅氏实业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支行贷款本金
1270 万元，利息 377.205143 万元,各项债权
合计 1647.205143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加
抵押，该户债权由杨声、李大乐名下位于温
州市鹿城区汤家桥路大自然家园 G17 幢
1101室（建筑面积为277.08平方米）及温州
市鹿城区杨府山住宅小区2幢12号（建筑面
积为135.23平方米）；张朝中名下位于蒲鞋
市新村 15 幢 201 室（建筑面积为 52.08 平方
米）及兴墅东路 24 幢 401 室（建筑面积为
45.93 平方米）；陈兴林、张相华名下位于水
心柳 22 幢 301 室（建筑面积为 113.33 平方
米）及陈兴林名下位于水心柳22幢101、602
室（建筑面积为124.47、262.4平方米）的房产

作抵押，同时由杨声、李大乐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

二、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应
为具有贷款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含省级资产管理公司）、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信托公司
等。

三、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四、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
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
山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沙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194200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飞霞北路

17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支行

2018年1月24日

关于温州市圣雅氏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24日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89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人：戴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359509

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8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1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权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债务人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祺凯锻造有限公司

浙江彩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6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JK181116000044

JK181115000358

JK181115000273

JK181115000318

JK181116000116

本金

77995047.23

18500000.00

1574378.87

15000000.00

13400000.00

欠息

6018883.01

1816204.51

922115.67

1628163.84

311808.07

担保人

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保证)

浙江圣大建设集团限公司、杭州萧山天宇纺织物资有限公司、盐城圣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安华、胡芬花(保证)

杭州祺凯锻造有限公司（抵押）；杭州征欣家具有限公司、浙江振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国苗、冯霞（保证）

浙江百强传动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利宝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万通包装有限公司、汪成海、虞红灯（保证）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24日

（2017）浙0127民初1630号
毛小金：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淳安支行因与被告毛小金、毛根华、龚建洪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27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
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2条、第18
条、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毛小金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
信用卡透支本金39078.27元及该款截至2017年4月10
日的利息6374.09元。

二、被告毛小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金39078.27元自2017年4月11日起至付清
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

三、被告毛根华、龚建洪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586元，由
被告毛小金负担，被告毛根华、龚建洪连带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汾口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8号

项永红：原告汪掌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
18日14：00在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142、4148号

陈剑敏：本院受理余昌平诉你追偿权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27民初4142、4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473号

张明运：本院受理原告黄真喜与被告张明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1147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427号

黄永东、高锡涛：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万梅、张律民、黄永东、高锡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2427号被告万梅的

民事上诉状一份。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大嵩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一份，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破2号

2018年1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意仕达电子有限
公司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宁波
意仕达电子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197号

王翔：本院受理原告杨朝辉诉你及林强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通知书及民事诉
讼须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两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支付利息
3000 元（以借款本金 20000 为基数，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按照月利率 3%计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律师代理费2000 元，合计25000 元；2018 年1月1日
之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 3%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5月2日上午8时50分在
宁海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6654号

郑爱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蒲州正森桩工
机械配件销售部与被告郑爱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0303民初06654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
案定于2018年4月26日15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6623号

朱如飞、高起延：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第二分公司与被告朱如飞、高起延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民初0662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4月23日9时30分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